114年09月24日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教學實踐研究類

國立東華大學洄瀾學院教學實務研究類升等教學成果項目自我評量表

教師姓名：                所屬單位:              擬升等職級：             

	項目
	分項及內容
	自評點數
	附件/說明

	教學
	一、獲獎榮譽：
	
	

	
	(1)指導本校學生獲全國性相關獎項，每項10點。
	
	

	
	(2)指導本校學生獲全世界性相關獎項，每項20點。
	
	

	
	(3)教師本人榮獲教育部教學獎項，包括全國傑出通識教育教師獎、師鐸獎、木鐸獎、教育部實習指導教師典範等，每項25點。
	
	

	
	(4)其他相關教學獎項經教評會委員認可者，點數由教評會認定。
	點數由教評會認定。
	

	
	(5)獲得本校之學院教學優良，每項10點。
	
	

	
	(6)獲得本校校級之教學優良，每項15點。
	
	

	
	二、授課時數：

義務授課時數（未支領報酬之義務實際授課科目，大學部為限），每義務授課時數1小時採計2點（本項目最高採計 20 點）。
	
	

	
	三、教學績效：
	
	

	
	(1)擔任校內、外教學改進計畫之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例如：卓越師資培育計畫、以改進教學為主題之科技部計畫、教學卓越計畫、教育部之教學改進計畫等），每項10點。
	
	

	
	(2)指導本校學生榮獲科技部大專生專題計畫補助，每次10點。
	
	

	
	(3)支援通識（含師培）/推廣教育/暑修/夜間課程，每科3點（本項目最高採計15點）。
	
	

	
	(4)配合學校整體教學規劃之需求，開設全英語授課課程並經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每科10點。
	
	

	
	(5)開放式課程(OCW)、磨課師課程(MOOCs)、數位認證課程(學校核可)，每科20點。
	
	

	
	(6)擔任本校(院)教師教學專業社群召集人，每次2點（本項目最高採計10點）。
	
	

	
	(7)擔任校內、外教師成長相關活動之主講人，每次1~2點。
	
	

	
	(8)出版之大專以上教科書、套裝教材或翻譯大專以上教科書、套裝教材，每本10點。
	
	

	
	(9)其他有助於教學並具有佐證資料者，點數由教評會認定（本項目最高採計10點）。
	點數由教評會認定。
	

	
	四、公開教學發表：
	
	

	
	(1)舉辦公開教學發表會（教學示範50分鐘以上錄影教學；不限科目數，同一科目僅計算1次），每次15點。
	
	

	
	(2)展示公開教學科目之歷程檔案（同一科目僅計算1次），每次5點。
	
	

	
	本項累計得分
	
	本項累計得分還需加上教評會評定之「其他相關教學獎項經教評會委員認可者、以及其他有助於教學並具有佐證資料者」之得分。


註1：教學計分標準，依據國立東華大學洄瀾學院教師教學實踐研究類升等審查範圍與評定基準第四條規定辦理。                                     
註2：已計入前一級升等成果者，不得列入次一級升等成果計算。
註3：各項計畫必須為擔任主持人或實際計畫執行人，但每項計畫僅能擇一人計點。 

註4：教學評量成績之採計不含升等當學期。
                             申請人簽名（請加註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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